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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3� � � � � � � �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5-040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5月 同比变动

快递产品收入（亿元） 58.49 14.85%

业务完成量（亿票） 27.64 21.02%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元） 2.12 -5.09%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85�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5-038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

人

胡 精

沛

是 400,000 1.43% 0.18%

2024年 1月

29日

2025年 6月

18日

陈雯

合计 - 400,000 1.43% 0.1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富矿业” ）所持质押

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胡精

沛

28,034,951 12.37% 13,200,000 47.08% 5.82% 0 0% 0 0%

哈富

矿业

25,814,695 11.39% 12,400,000 48.03% 5.47% 0 0% 0 0%

合计 53,849,646 23.76% 25,600,000 47.54% 11.30% 0 0% 0 0%

注：以上限售股份数量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5-052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发布了中标结果公告及中

标候选人公示，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西藏、西北

区域第一次联合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

东区域第一次联合采购10kV变压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等多个项目的中标人或中标候选人，现将公

司中标及预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概述

根据以上项目公示或公告，本次公司中标及预中标金额合计约为15,436.49万元，具体如下：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中标项目公示主要内容

中标金额

（万元）

公示链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

年西藏、西北区域第一次

联合采购一二次融合成

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

招标采购项目

SG25P5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宁夏

公司（包1）

470.65

https://ecp.sgcc.com.

cn/ecp2.

0/portal/#/doc/doci-w

in/2506179379631603_

201806050117111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

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

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环

网箱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项目

SG25N6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江苏（包

109）

503.12

https://ecp.sgcc.com.

cn/ecp2.

0/portal/#/doc/doci-w

in/2506169366769548_

2018060501171107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

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

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柱

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

采购项目

SG25N8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浙江

（包47）

4,007.22

https://ecp.sgcc.com.

cn/ecp2.

0/portal/#/doc/doci-w

in/2506169366824982_

2018060501171107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浙江

（包54）

800.28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

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

采购10kV柱上变压器台

成套设备协议库存招标

采购项目

GWL-

HCG-HD10k

VZS-

BYQTCTSB-2

501

10kV柱上台成套设备叠铁芯福建

（包38）

1,199.45

https://ecp.sgcc.com.

cn/ecp2.

0/portal/#/doc/doci-w

in/2506189388934956_

2018060501171107

10kV柱上台成套设备非晶合金福

建（包32）

1,068.66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

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

采购10kV变压器协议库

存招标采购项目

GWL-

HCG-HD10k

VBYQ-2501

10kV非晶合金变压器江苏（包7） 3,169.58 https://ecp.sgcc.com.

cn/ecp2.

0/portal/#/doc/doci-w

in/2506189389051385_

2018060501171107

10KV硅钢片油浸变压器江苏（包

4）

2,737.27

10kV干式变压器上海（包13） 1,480.25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公司预估中标金额及报价测算，上述项目中标及预估中标金额合计约为15,436.49万元，约占

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7.56%， 上述项目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2025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已收到上述部分项目中标通知书，另有部分项目尚在公示期，公司将关注中标结果，及时披

露中标进展公告。

2、项目均为框架招标项目，预估中标金额为公司根据中标比例及报价测算金额，合同实际执行金额

可能与预估中标金额存在差异，最终需以项目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为准；上述项目合同的签署以及合同在

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95� � � � � � � �证券简称：亚联机械 公告编号：2025-039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现有总股本为87,240,000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将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实施，不存在差异化安

排，合计现金分红54,088,800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6.200000元（含税）；据此计算证券除权除息参

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6200000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87,2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20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4,088,800元。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后续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最新股本总额

作为分配的股本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7,2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20元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5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5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6月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公司本次分配的现金红利将全部委托结算公司派发，并于2025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相关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最低减持价格做出了承诺。 本次除权除息

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做出调整。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经济开发区下石工业园区

联系人：庄重

电话：0433-6340999

传真：0433-6340999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结算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5－037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6日，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

SCP67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15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5-002、015号公告。

2025年6月18日，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募集资金于6月19日全额到

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5中原高速SCP001

代码 012581422 期限 232天

起息日 2025年6月19日 兑付日 2026年2月6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0亿元

发行利率 1.5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9 合规申购金额 4.9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77% 最低申购价位 1.50%

有效申购家数 6 有效申购金额 3.2亿元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5-04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新增不超过42,000万元担保

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8,000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吉林得

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得利斯”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0）。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得利斯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25)吉银贷

字第110号” 的借款合同，实际借款金额1,900.00万元。 吉林得利斯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岸

支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 ）申请开立保函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同时公司与吉林银行签订了编号为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岸支行2025年公司保字第7号” 的《保证合同》，对吉林银行开立的保函

提供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实质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在公司为吉林得利斯提供

的担保额度内，无需额外履行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吉林得利斯提供担保额度已使用4,900万元，担保额度剩余5,1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81664295665X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26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夏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38,611.69万元

注册地址：蛟河市河北街世纪路11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生猪屠宰；豆制品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贸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鲜肉批发；鲜蛋批

发；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得利斯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7.41%股权，刘进华持有其2.07%股权，徐金波持有其

0.52%股权。

经查询，吉林得利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科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539,429,110.03 456,624,784.17

银行贷款总额（元） 49,000,000.00 4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元） 369,253,367.85 285,848,149.82

负债总额（元） 387,538,447.08 304,133,229.05

净资产（元） 151,890,662.95 152,491,555.12

科目

2025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65,605,052.50 602,113,792.48

利润总额（元） -600,892.17 -14,773,257.28

净利润（元） -600,892.17 -14,773,257.28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岸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权：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拍卖费、变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办案费用等)、因主合同借款人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责任：借款人违反主合同约定或者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约定，或贷款人宣布全部或部分债务提前

到期；借款人、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或被撤销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贷款人有权依法及依本合同的约

定，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贷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主债权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贷款人确定的提前到期日之日起3年。若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分期清偿债务的，以

最后一笔债务到期日为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在

保证期间内，贷款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同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贷

款人与借款人就主合同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股东会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额度为62,000万元（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6.72%；本次担保后已使用对外担保额度

为13,151.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7%。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且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岸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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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5年5月21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A股股东。

本行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安排参考本行2025年5月21日刊载于香港联交所

“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于2025年5月21日举行之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投票表决结

果》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行总股本11,357,000,000股为基数 （其中A股股本为8,843,

663,959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51,541,400元

（含税），其中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974,571,768.28元（含税）。

本行2024年中期已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207,800,800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944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后，全年累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459,342,200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4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行自行发放对象外，本行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发展置业管理有限

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本行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

户的现金红利由本行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取得的现金红利所得，执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现金红利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2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根据实际持股时间计算应纳税额，执行差别化征税政策

（含已解除限售且纳入本行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管理的股份的现金红利所得）： 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现金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其现金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以上应纳税所得额统一按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 个人限售股股东在股票解禁前取得的股息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2）对于QFII股东取得的现金红利所得，本行依据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18元。 如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现金红利后自行向本行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本行A股取得的现金红利所得，本行

依据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18元。 对于沪港

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

的，企业或个人可以依照相关税收协定，向本行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4）对于内地居民企业股东、其他机构投资者，本行依据规定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股东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1110853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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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6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26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

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雷先生。

6、公司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0人，代表股份178,290,96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9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45,728,24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 代表股份132,562,7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1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6人，代表股份530,28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21,6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 代表股份508,6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9％。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70,854,208股，根据《华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其中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641,728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865,983股，共

计1,507,711股，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9,346,497股。 ）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授权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13,4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5％；反对75,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2,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3803％；反对75,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156％；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本提案为特别表决提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35,2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反对53,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74,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9.4853％；反对53,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106％；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27,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反对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

13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67,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0936％；反对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259％；弃权4,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5％。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10,6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9％；反对7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弃权4,

13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49,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8531％；反对7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664％；弃权4,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5％。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36,9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7％；反对51,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76,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9.8059％；反对51,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0％；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18,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5％；反对7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8,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3768％；反对7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191％；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35,9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1％；反对52,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7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9.6173％；反对52,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14,3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0％；反对74,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3,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5500％；反对74,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0458％；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20,7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6％；反对68,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60,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7635％；反对68,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323％；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考核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26,3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反对62,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2,

1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6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8205％；反对62,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754％；弃权2,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专项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78,231,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6％；反对56,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3,

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70,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7792％；反对56,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281％；弃权3,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程华德、尤遥瑶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5-028

债券代码：113634� � � � � � � � �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暨退出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

限公司、乐清乐盈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了《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沃

永” 或“合伙企业”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3,5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参

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2020年5月7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的通

知，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的投资

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基于公司投资战略布局和未来发展规划，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公

司将其持有的嘉兴沃永45%的合伙企业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3,500万元，实缴出

资额人民币13,384.68万元）（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及基于该合伙企业份额附带的所有

权利和权益转让给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999万元。 2025年6月

19日，公司与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份额转让协议》。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嘉兴沃永份额。

本次退出嘉兴沃永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 受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52485603U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成立日期：2015年8月7日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望京商务中心2幢4001室

6、法定代表人：黄运锋

7、注册资本：10,000万元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酒店管理；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日用

百货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9、主要股东：黄运锋持股55%，钟小燕持股45%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395,068,014.19元，总负债247,772,916.33元，净资产

147,295,097.86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49,209,999.66元，净利润19,275,110.76元（未经

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资产481,823,928.45元，总负债282,561,199.84元，净资产

199,262,728.61元；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59,387,702.63元，净利润51,967,630.75元

（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

司股份。

12、资信情况：经查询，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AJ653R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16年7月25日

5、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04室-4

6、执行事务合伙人：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7、注册资本：30,000万元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本次交易前后，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及其比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额比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额比

例

安吉一桌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6,200.00 54% 16,200.00 54%

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天津）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 1% 300.00 1%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500.00 45% / /

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 / 13,500.00 45%

合计 30,000.00 100% 30,000.00 100%

注：2020年12月，乐清乐盈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嘉兴沃永54%份额转让给安吉

一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完成备案登记。

10、嘉兴沃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295,093,510.96元，总负债100.00元，净资产295,093,

410.96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606,538.82元，净利润-397,246.61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资产297,071,769.52元，总负债100.00元，净资产297,071,

669.52元；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3,258.56元，净利润3,258.56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合伙企业出资份额的转让价格， 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15日出

具的坤元评咨〔2024〕244号《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合伙份额涉及的嘉兴沃

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全部权益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确定的合伙企业出

资份额价值之评估值人民币219,639,393.28元为参考，经双方协商定价为人民币9,999万

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双方

1、转让方（甲方）：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乙方）：浙江大稻启运集团有限公司

3、合伙企业（交易标的）：嘉兴沃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标的份额转让

1、标的份额转让

本协议转让的标的是： 甲方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45%（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3,500万元，实缴出资额人民币13,384.68万元）。

2、标的份额的收益及风险转移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份额及基于该标的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权益，于本协议签

署之日（包括本日，下文又称“基准日” ）起，不附带任何质押权和其他担保权益转让予乙

方，同时甲方按照《合伙协议》而享有和承担的该标的份额所有其他权利和义务，也于基准

日转移给乙方。

在过渡期内，甲方仍然为标的份额名义上的持有人，代为乙方行使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和义务。

3、标的份额转让后的出资责任

双方确认，甲方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合伙企业标的份额，由乙方承担未

实缴部分出资义务或由合伙企业依法办理减资至实缴出资额的工商变更登记。若因乙方未

按期缴足未实缴部分出资，则甲方对乙方未缴足出资部分不承担补充责任；若因合伙企业

未办理完成减资手续，导致后续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则甲方亦不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

本次合伙企业出资份额的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定价为人民币9,999万元。

本条所述价款为含税价，该价格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标的份额的市场价值、潜在收益及

其他合理预期。 甲乙双方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税费的缴付或代扣代缴。 除本条约定的转让价

款外，乙方不向甲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双方同意标的份额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如下：

（1） 于本协议签署生效且甲方向乙方出具合伙企业同意乙方入伙的合伙人会议决议

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标的份额转让价款的30%，计人民币2,999.7万元，全额划付至甲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于份额转让完成日（即完成标的份额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后10个工作日内，乙

方将标的份额转让价款的70%，计剩余人民币6,999.3万元，全额划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

（四）承诺和保证

甲方保证标的份额的任何部分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亦不

存在任何未向乙方披露的瑕疵、已有或可预见的潜在争议或纠纷。 甲方对标的份额拥有合

法的处分权，不存在遗漏、隐瞒等任何可能导致误解或给乙方权利或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

损害或不利影响的事实或情况。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与条件，按时向甲方支付标的份额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

为乙方合法拥有的并具有完全支配权限的资金，且确保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五）违约责任

如果因甲方过错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声明、保证或其他义务，甲方应赔偿乙方的实际损

失；若由于甲方过错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导致乙方损失超过转让价款的5%，乙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甲方除应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价款及相应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外，还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在乙方分期支付标的份额转让价款时，如乙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每期相应款项，则每

逾期一日，乙方按应付未付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如果因过错违反本协议约

定的其他义务，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投资战略布局做出的审慎决定，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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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合资信” ）对公司于2021年12月8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珀莱转

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珀莱转债前次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 ，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

月19日出具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AA” ，珀莱转债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

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梦朝阳路证券营业部撤并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您好！ 为给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梦朝阳

路证券营业部拟撤并，所有线下业务转至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孝感长征路证券营

业部办理，新办理地址为：湖北省孝感市长征路

29

号。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线上途径

办理相关业务，如您需要开户，可使用手机下载我公司手机软件“涨乐财富通”，通

过“涨乐财富通

APP-

我的

-

极速开户”办理。 如您需要交易，可通过涨乐财富通

APP

、

网上交易等在线方式进行证券交易，我公司将为在线交易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与保

障。如您需要办理业务，可通过“涨乐财富通

APP-

我的

-

我的业务”，选择您需要办理

的二次业务，完成业务办理。 如您有其他需求，可联系您的服务经理、营业部咨询电

话或华泰证券

95597

客服热线咨询办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梦朝阳路证券营

业部全体员工衷心感谢各位客户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通告。

营业部咨询电话：

0712-2311225

、

18136885882

公司统一客服电话：

9559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梦朝阳路证券营业部

2025年6月20日


